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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大 学 文 件 

江大校〔2021〕41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 

专项招生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江苏大学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 2021 年 3 月 22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苏大学 

2021 年 3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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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 

招生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实施“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专

项计划”），是满足博士生培养单位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求、并

以科研经费支撑博士生培养的新机制。根据教育部“科研经费博

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”有关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实施办法。 

一、计划管理 

（一）专项计划是学校为保障和促进学科建设发展、满足研

究生培养单位科研和人才需求的支持性计划，也是学校招生资源

的有偿使用计划，由学校根据教育部每年下达的计划统筹进行分

配。 

（二）专项计划由研究生导师（科研团队）自主申请，申请

导师（团队）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所在学科为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或最近一轮全国

学科评估的 B类及以上学科； 

（2）拥有高水平科研平台，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国家

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以及省部级重点

实验室、省部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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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拥有高层次在研科研项目，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

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大或重点科研项目等；或者从事事关

国家战略和民生领域急需的研究； 

（4）培养的研究生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 

2.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，能够保障博士生培养条件，为博士

生成长成才创造优良环境。 

（三）近三年存在论文送审异常或抽检不合格等重大质量问

题、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问题的院系、学科、导师和平台不纳入

专项。 

（四）专项计划博士生由导师（团队）科研经费和学校配套

经费共同支撑培养。导师（团队）每使用 1名专项计划，需在博

士生培养阶段，使用科研经费每年向学校缴纳 3.75 万元资助费

（人文社科类 2.5万元）。每学年初，招生导师根据学校通知的时

间将经费划拨账号(有足够结余)报学院汇总至研究生院，研究生

院汇总后报学校财务部门将应缴纳的费用统一划拨至“科研博士

培养”专项。 

二、招生选拔 

（一）专项计划通过“科研经费博士专项招收”方式进行，

以“申请—审核”制进行选拔。 

（二）招生选拔程序 

1.具有招生意向的导师个人向本单位提出申请，单位汇总后

报研究生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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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根据教育部下达的计划，综合考虑学科建设、科研需

求和申请导师条件等情况统筹分配招生计划，确定招生导师和名

额； 

3.学校发布招生信息公告，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招生录取工

作。专项计划博士生报名条件及要求与“硕博连读招收”、“普通

招收”类型博士生一致，具体要求在学校每年公布的博士生招生

简章中明确。 

三、培养管理 

（一）专项计划博士生须按照学校规定按时缴纳学费，具体

标准为每生每年 1万元；学校安排住宿的非定向就业博士生须按

照学校规定的标准和实际住宿年限缴纳住宿费。 

（二）培养费用 

1.专项计划博士生奖助学金政策按照普通计划博士生执行。 

2.专项计划博士生在标准学制内完成学业或因各种原因退

出博士生培养的，导师当年已缴纳的基本资助费余额部分纳入学

校财务统一管理。 

（三）专项计划博士生的培养与管理根据学校研究生相关培

养管理规定，按照相同标准和要求执行。 

四、附则 

（一）专项计划原则上仅招收非定向就业学术学位博士生，

每年的招生计划和类别以教育部下达的计划为准。 

（二）每位申请导师（团队）每年使用的专项计划不计入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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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当年度博士生招生总额。 

（三）导师使用科研经费招收和培养专项计划博士生，须符

合国家和学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可以从科研经费中

的人员经费、结余课题经费以及横向课题经费等支出。 

（四）招生导师应按照学校规定及时缴纳资助费，且不得以

任何形式向学生收取或转嫁培养费，否则学校将暂停该导师的博

士生招生资格。 

（五）本办法中所涉及的导师缴纳费用、博士生缴纳学费以

及博士生奖助学金发放的年限，均为学校规定的博士生培养基本

学制年限（4 年）。 

（六）本办法自 2021年 3 月 29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8日印发 


